
申訴人填寫申訴書 
(管教或輔導措施知悉或通 

知送達之次日起 20 日內) 

作成評議決定書 

送出評議決定書 

申訴人不同意評議決定書內容 

學校執行評議決定 

評議決定書報縣府備查 

申訴人同意評議決定書內容 

 

訴願 

電光國小特殊教育學生申訴案件處理流程圖 
 

 

 

 教導處接案  

 
30日內 

召開特教學生申評會 
1. 通知申訴人及其父母、監護人、利害 

關係人到會說明。 

2. 依學生個別或家庭需求提供相關輔具及

支持服務。 

3. 特教學生申評會評議是否受理申訴案 

作成評議決定。 

4. 同一案件申訴以一次為限。申訴人於評

議決定書送達前，得撤回申訴。 

  

   

組成特殊教育學生申訴評議委員會 


